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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2  

 

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合作区实施企业： 

为支持我市企业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，根据《天津市财政局天

津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外经贸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津财建二〔2016〕14 号）的精神，对 2022 年我市国家级境

外经贸合作区事项予以补助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企业申请条件 

本通知所称合作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香港、

澳门和台湾地区）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（以

下称实施企业），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（以

下称建区企业），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、主导产业明确、具有

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。 

合作区实施企业（申报单位）应经营状况良好，经审计的 2021

年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结构良好，不存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

险，不存在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。 

二、支持方式及标准 

对符合以上条件的合作区实施企业，按照年度预算安排，采

取贷款贴息方式，对实施企业或建区企业在境内银行取得的专项

用于合作区建设的 1 年期以上外币贷款给予贴息。外币贷款年贴

息率不超过 3%，实际利率低于 3%的，不超过实际利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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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材料 

（一）申请合作区资金的企业，应提供以下资金申请材料： 

1．申请报告，包括项目基本情况、投融资及相关支出情况、

申请合作区资金需求情况等； 

2．2021 年度审计报告，合作区实施企业（申报企业）须提

供 2021 年度审计报告，报告中须对企业各项负债进行详细披露，

应包括负债金额、到期日等详细信息； 

3．合作区依法注册登记相关文件（复印件）； 

4．商务部、财政部下发的《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函》（复

印件）； 

5．实施企业在合作区所在地以合资方式开展建区活动的，还

需提供合资各方的股权比例证明文件（复印件）； 

6．相关支出的合法凭证和证明文件（复印件）； 

7．2021 年地方外经贸发展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事项申请表

（见附件 1）； 

8．其他单位帐户存根（见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及资金申请材料数据的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1

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；申请材料中外币统一按照 2021 年

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换算。 

（三）企业报送的申请材料须真实合法，在首页加盖申请企

业公章并加盖骑缝章。申报档案资料须统一为 A4 纸，卷内文件

要按顺序排列成册，并编制目录及页码。提供文件的复印件要清

晰。凡与申报事项有关的外文资料，须同时报送中文译本或加注

中文标注。全部材料，一式一份。另附《其他单位帐户存根》原

件两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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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程序及监督检查 

请合作区实施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准备申报材料，确保报

送各项材料规范、真实、准确，并于 2022 年 X 月 XX 日前报送

市商务局。 

市商务局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对审核

结果涉及的企业或机构按 15%比例进行抽查确认。中介机构根据

实际情况抽取部分项目查验原件，根据审核结果确定项目情况及

资金支持额度，并予以公开。市商务局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骗取财政资金的，依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

罚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报送地点：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，一楼大厅。 

报送联系电话：58366505 

政策咨询电话：58665523 

专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2 年地方外经贸发展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事项

申请表 

2．其他单位帐户存根 

 

 

  天津市商务局            天津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X 月 XX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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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2  

 
申请企业名称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  企业地址  

 

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： 

1.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___页； 

2.申请人依法注册，合法经营，纳税和银行信用良好，财务管理制度健

全，会计信息准确完整，具备 2022 年地方外经贸发展资金国家级境外

经贸合作区事项申报条件； 

3. 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； 

4. 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 

5.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或其委托人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

要核查。 

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：（签名） 

申请企业盖章 

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企业联系人  
联系电话 
移动电话 

 

说明：1.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一般应手签； 

2.若由授权人签署，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公章

的授权书原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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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单位名称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18位） 
 

单位地址 
  

  
邮政编码   

财务负责人    联系电话   

账户名称   

开户银行 12位支付号 4位清算号 银行账号 

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

 单位公章：    财务部门盖章：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

        

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

          

注：1、账户存根作为预算拨款原始凭证，填写内容完整，不准涂改，一式三份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制 

 

 


